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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罚没物资

公开转让公告
本公司受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委托，对其所罚没物资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转

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1、转让标的：罚没物资主要包括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具体

详见-附件）：其中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小桶装大部分已过期；大

桶装化工原料系回收溶剂，品质不纯。标的物整体转让，因标的物存在特殊

性，易挥发，附件所示重量仅供参考，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不多退少补。

2、转让方式：网络竞价。

3、竞价起始价：人民币13.6万元整（不设保留价）。

4、竞价保证金：人民币3万元整。

5、转让价款支付方式：转让价款须在转让合同签订后二个工作日内付清。

注：由转让方开具浙江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给受让方。

二、竞价申请方资格条件及审核方式：

1、资格条件：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许可证经营范围包含上述危化品且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审核方式：资格后审。

三、网上报名时间及网址、实地踏勘时间和地点：

1、网上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9月24日下午4:00整。

2、网上报名网址：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wl.gov.cn/col

/col1402172/index.html）。

3、实地踏勘日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9月23日的工作时间（竞价

方实地踏勘前自行联系转让方确定时间）。

4、实地踏勘地点：

温岭市晋浙树脂厂厂区

温岭市南洋漆业有限公司厂区

实地踏勘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727897168

四、竞价保证金交纳：

竞价保证金交纳必须在竞价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前2024年9月24日下午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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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节假日除外），将竞价保证金以竞价方的账户（须

上级企业账户转账的除外）通过转账（或电汇）方式一次性足额转至系统自动

生成的虚拟子账号，不按规定交纳的将丧失竞价资格。（由于银行系统与竞价

系统数据交换一般1小时一次，建议尽量在交纳竞价保证金的截止前2个小时交

纳，以便竞价方自行及时查看）

户名：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开户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在本项目报名后，通过“温岭市产权交易网上交易系统”在本项目

中取得相应的虚拟子账号（虚拟子账号不支持智能转账，单位交纳竞价保证金

时请选择普通转账）。

竞价方交纳竞价保证金时如遇须上级企业账户转入，请及时联系台州市浙

东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五、网络竞价时间：采用动态报价方式（自由报价+限时报价）

自由报价时间：2024年9月25日上午9:30至9:55止。

限时报价时间：2024年9月25日上午9:55开始。

六、资格审核：

竞价方在竞价结束后，应在2024年9月27日前向转让方提交以下资料进行资

格审核，如审核通过，转让方出具《资格审核结果确认函》。如竞价方未在规

定时间内提交资料或不符合本次竞价应具备的条件或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重要

事实的，转让方均有权取消其竞得结果，且竞价方已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

还。本次项目作竞价失败处理，重新竞价。

（1）营业执照复印件（需一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需一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委托代理的还应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一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5）转让方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七、特别提醒：

1、公告披露的标的名称、规格型号、质量、有效期等参数仅供参考，标的

实际情况应咨询转让方并现场实地勘察，本公司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未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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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转让方及现场实地勘察的竞价方视为对本标的的确认，责任自负。

2、标的物不保证其具有原用途，如受让方按原用途使用造成危险或出现安

全事故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让方须自行安排或聘请

具备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的企业进行搬迁、运输，由此涉及的一切费用及安

全环保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伤害等）由受让方全部承担，与转让方

和本公司无关。

3、竞价方决定参与竞价的，将被认为对本标的已作充分的预判和决策，并

接受本标的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成为受让方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等理由

拒绝现状接收、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

八、其他事项：

1、未竞得标的竞价方的竞价保证金，在结果公告发布后统一无息退还，竞

得人的竞价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无息退还。

2、竞价方竞得并签订成交确认书后，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台州市浙东拍卖有

限公司支付佣金。佣金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竞价会资料》第二章“网络竞价须

知及规则”。

3、《产权网络竞价竞买人操作手册》详见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办事指南”。

4、本系统适合在电脑端操作，未做手机端适配。

九、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网络竞价规定请登录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wl.gov.cn/col/col1402172/index.html）或台州市浙东拍卖

有限公司网站（www.wlcqjy.com)查看。

十、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50号（质监大

楼）6楼，电话：0576-86208413。

温岭市应急管理局

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5

网络竞价须知及规则

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受温岭市应急管理局（下称“转让方”）的委托，

对其罚没物资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转让，为切实保障各竞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5号）、《温岭市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

原则，特制定本网络竞价须知及规则，共同遵守。

一、本次竞价会在公开、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进行，一切活动都具备法律效

力。

二、本次网络竞价在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举行。报名和竞价请登录温岭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wl.gov.cn/col/col1402172/index.html）查看。

三、竞价方应具备本次公告或有关规定中注明的竞价条件，否则不得参加

网络竞价。

四、凡报名参加竞价者，应事先按规定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在温岭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注册账号并办理竞价报名手续，竞价方不按时参加网络竞价，

即视作自动放弃。

五、竞价方必须在竞价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前交纳（节假日除外），将竞

价保证金以竞价方的账户（须上级企业账户转账的除外）通过转账（或电汇）

方式一次性足额转至系统自动生成的虚拟子账号，未按规定交纳竞价保证金的

责任由竞价方自负。竞价保证金交纳时间以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六、本次网络竞价采用动态报价的竞价方法，动态报价过程由自由报价期

和限时报价期组成，竞价方可以在自由报价期间报价，也可以在限时报价期间

报价，凡符合动态报价的基本规则的报价，系统即时公布。

自由报价期：2024年9月25日上午9:30至9:55止。

自由报价期结束即进入限时报价期。

限时报价期：报价开始时间为2024年9月25日上午9:55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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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限时报价期截止时间内没有竞价方报价的，自由报价期的最高报价为

标的的最终报价，则本次竞价结束。若在限时报价5分钟内任一时点有新的报价

的，系统即从此时点起再顺延一个5分钟，供竞买人作新一轮竞价，并按此方式

不断顺延下去；5分钟内没有新的报价，系统将自动关闭报价通道，确认当前最

高报价为标的的最终报价。

七、竞价结果确定：系统按照"不低于起始价且价高者得"的原则自动确认

是否成交。报价结束后，系统将及时显示竞价结果。

八、动态报价的基本规则为：

（一）增价方式报价，加价幅度应为人民币1000元及其整数倍；

（二）一个竞价方可多次报价；

（三）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价；

（四）初次报价后的每次报价应当比当前最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或其

整数倍。

九、竞价方在竞价时间开始前凭注册时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

码）、密码登入网络竞价大厅进行报价准备，并在竞价时间内予以报价。时间

以竞价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的时间为准。

十、竞价方报价一经确认提交即被系统记录视为有效报价，不可撤回，竞

价方须谨慎报价。

十一、本次竞价会转让方不设保留价。

十二、竞得方在竞价结束后，应在2024年9月27日前向转让方提交资料进行

资格审核，转让方应在竞得方提交资料后当日完成资格审核工作。

如审核通过，转让方出具《资格审核结果确认函》。如竞得方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交资料或不符合本次竞价应具备的条件或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重要事实

的，转让方有权取消其竞得结果，且竞价方已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本

次项目作竞价失败处理，重新竞价。

十三、竞价方竞得标的后，竞得方应在转让方出具《资格审核结果确认

函》后应在2024年9月29日前与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签订《竞价成交确认

书》，逾期未签的，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成交资格。

十四、竞得方签订《竞价成交确认书》时需携带以下资料（原件及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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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单位需携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的还应携带法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和资格审核结果确认函。

十五、竞价方必须在签订《竞价成交确认书》当日将竞价佣金汇入台州市

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户名：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19927101040001139，开户行：农业银行温岭城东支行），竞价佣金按转让价款

的“50万元以下的3%，50-200（含）万元的2%”收费，按“分档递减累加法”

计算；逾期未交,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成交资格。

十六、竞得方必须在2024年9月30日前（工作日内），凭《竞价成交确认

书》与转让方签订《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罚没物资转让合同》。逾期未签的，所

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成交资格。

十七、竞价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二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汇入台州市浙东

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户名：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业银行温岭

城东支行；账号：19927101040001139），由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转付至转

让方账户。逾期未将转让价款汇入本公司账户的,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将转为违

约金，不予退还，同时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

十八、竞价标的所涉及的税、费等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十九、受让方在提取上述标的时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装车费、

运输费等）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让方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取标的，受让

方在本合同执行期间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生安全事故、社会治安事故等

所造成的一切责任与后果均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无关。

二十、转让方有权在竞价会开始前撤回竞价标的。若因转让方撤回标的或

不可抗力因素等特殊的原因，本公司及转让方有权取消或推迟本次竞价会，由

此对竞价方造成的损失由竞价方自负，竞价方不得向转让方和台州市浙东拍卖

有限公司追索竞价保证金利息及其他任何费用与责任。

二十一、竞价方参加本次竞价活动是竞价方的自愿行为，竞价方为竞价活

动付出的一切费用均自行承担。

二十二、免责声明：

（1）竞价方应认真阅读本竞价文件，了解标的的情况，实地查看标的。竞

价方报名成功后，即表示已认真阅读并同意本文件中提出的相关内容，愿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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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一切法律责任，本公司和转让方不再承担和担保其标的的品质和相关瑕疵等

任何责任。竞价方在网络竞价后，不得以事先未看样或未进行咨询等任何理由

反悔，责任由竞价方自负。

（2）为确保网络传输的安全，保障报价方的利益，网络报价平台对网络资

料的传输采用数据加密处理，但无法保证电子信息绝对安全。

（3）如因不可抗力造成网络报价活动不能正常进行，该项目以竞价失败处

理且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因网络报价服务器等设备故障、网络传输线路（电信）故障、黑客

攻击等原因造成网络报价不能正常进行，该项目以竞价失败处理，台州市浙东

拍卖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5）如因竞价系统故障，导致竞价会不能顺利进行的，该项目以竞价失败

处理，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6）竞价方如遇竞价系统故障请及时联系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576-86208413。

（7）本系统适合在电脑端操作，未做手机端适配，如因竞价方自身报价电

脑设备故障、网络传输线路不畅通等原因，造成竞价方不能正常进行网络报

价，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8）如因竞价方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责任由竞价方自

负。

（9）如因竞价方的报价设备的系统时间与竞价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的时间

不一致而造成的任何后果，责任由竞价方自负。

（10）用户、竞价方应对自身的账户安全负责。若用户或竞价方的账户被

盗用，责任由竞价方自负。

温岭市应急管理局

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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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成交确认书（样稿）

竞 得 方：

竞价实施人：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

竞得方于2024年9月25日在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举行的温岭市应急

管理局罚没物资公开转让竞价会上，通过网络竞价转让标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双方签订《竞价成交确认书》如下：

一、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款：

1、转让标的：罚没物资主要包括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具体

详见-附件）：其中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小桶装大部分已过期；大

桶装化工原料系回收溶剂，品质不纯。标的物整体转让，因标的物存在特殊

性，易挥发，附件所示重量仅供参考，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不多退少补。

2、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 。

¥ 。

二、竞价佣金：竞价方必须在签订《竞价成交确认书》当日将竞价佣金人

民币 （¥ ），汇入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户名：台州

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9927101040001139，开户行：农业银行温岭城东

支行），竞价佣金按转让价款的“50万元以下的3%，50-200（含）万元的2%”

收费，按“分档递减累加法”计算；逾期未交,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

取消其成交资格。

三、合同签订时间：竞得方必须在2024年9月30日前（工作日内），凭《竞

价成交确认书》与转让方签订《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罚没物资转让合同》。逾期未

签的，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成交资格。

四、转让价款汇入账户：竞得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二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

款转入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户名：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19927101040001139，开户行：农业银行温岭城东支行），由台州市浙东拍

卖有限公司转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逾期未将转让价款汇入本公司账户的，所

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将转为违约金，不予退还。

五、竞价方参与竞价视为对本标的完全了解，并接受本标的一切已知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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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等理由拒绝现状接

收、退还标的或拒付价款。竞价方在接收标的时，应对标的进行认真验收。若

发现标的与竞价资料严重不符的，应当场向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和转让方

提出，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协助予以解决，但竞价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受

让。

六、本竞价成交确认书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何一方可向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本竞价成交确认书一式四份，转让方执一份，竞价方执一份，台州市

浙东拍卖有限公司执二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竞得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竞价实施人：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签署地点：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50号（质监大楼）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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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罚没物资

转让合同（样稿）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温岭市应急管理局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

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罚没物资转让相关

事宜订立合同如下：

一、转让标的：罚没物资主要包括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具

体详见-附件）：其中PU胶、处理剂、固化剂、硫化剂等小桶装大部分已过期；

大桶装化工原料系回收溶剂，品质不纯。标的物整体转让，因标的物存在特殊

性，易挥发，附件所示重量仅供参考，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不多退少补。

二、转让价款、汇入账户：

1、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 。

¥ 。

3、乙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二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汇入台州市浙东

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户名：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99271010400011

39，开户行：农业银行温岭城东支行），再由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转付至

甲方指定账户。

三、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

1、乙方在规定时间内付清转让价款后，甲方在2024年10月10日前安排乙方

进场提取标的物，乙方须在2024年10月13日前将转让标的提取完毕。

2、本合同项下标的在甲方安排乙方进场提取后，毁损、灭失的风险均由乙

方自行承担。

3、乙方在提取过程中不得损坏周边设施并及时安排人员清理现场。

四、转让涉及的有关费用负担：

1、在本合同项下转让过程中，竞价标的所涉及的税、费等按国家有关规定

由双方各自承担。

2、乙方提取转让标的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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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费、装卸费等）。乙方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取标的，并注意环保和安

全。乙方在本合同执行期间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生安全事故、社会治安

事故等，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3、由甲方开具浙江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给乙方。

五、甲方违约责任：

1、非因乙方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安排乙方进场提取

超过7个工作日的，应赔偿给乙方转让价款10%的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解除本

合同。

2、甲方未履行合同其他条款约定的义务，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

偿。

六、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转让价款的，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拒绝

转让标的、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所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全部抵作违约金不予退

还。

2、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取完转让标的的（因政策性问题、不可抗力

因素等造成的除外），应赔偿给甲方转让价款10%的违约金，甲方有权单方解除

合同且不予退回乙方已付转让价款，乙方剩余未提取标的仍归属甲方所有。

3、乙方未履行合同其他条款约定的义务，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

偿。

七、合同解除：

1、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遭

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3、甲乙一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或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4、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八、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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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书面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有关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3、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台州市浙东拍卖有限公司

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转让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受让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签署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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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罚没物资明细表

序

号
资 产 名 称 数量 单位

单（桶/箱）

标准重量

（KG)

总重量

（KG）
备注

1 亿发树脂98A 2 桶 15 30

存放地

点：温岭

市晋浙树

脂厂厂区

2 拉力达树脂98 5 桶 16 80

3 益超树脂98（不变黄PU胶） 11 桶 15 165

4 霸力树脂BL668（1）无苯PU胶 10 桶 15 150

5 台湾利宝超级粘合剂700w 8 桶 15 120

6 特制103胶水 3 桶 10 30

7 拉力达树脂998PU免处理胶 30 桶 15 450

8 霸力BL900W PU胶 5 桶 15 75

9 拉力达树脂7290A PU胶 64 桶 15 960

10 拉力达树脂7290H PU胶 28 桶 15 420

11 拉力达树脂TP-300处理剂 8 箱 12 96

12 拉力达树脂998H PU胶 21 桶 15 315

13 不明溶剂 50 桶 10 500

14 根德树脂SAR235A 184 桶 15 2760

15 根德树脂SAR306N 173 桶 15 2595

16 聚氨酯粘合剂SAR 306F 5 箱 18 90

17 硫化剂 17 瓶 1 17

18 蓝色塑料桶 4 桶 14 56

19 惠州生宝化工PU胶 273 桶 14 3822

20 惠州生宝化工处理剂 37 桶 13 481

21 硫化剂 45 瓶 1.5 67.5

22 795M处理剂 15 桶 14 210

23 792PA处理剂 6 桶 14 84

24 066处理剂 2 桶 14 28

25 794（1）处理剂 8 桶 14 112

26 力达树脂88H无笨PU胶 1 桶 15 15

27 力达树脂95高固合雾胶 6 桶 15 90

28 金霸树脂水性喷胶 5 桶 15 75

29 793（3）橡胶厨处理剂 8 箱 1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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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 产 名 称 数量 单位

单（桶/箱）

标准重量

（KG)

总重量

（KG）
备注

1 多正处理剂795E 47 桶 15 705

存放地

点：温岭

市南洋漆

业有限公

司厂区

2 多正处理剂209P 44 桶 15 660

3 多正处理剂215T 66 桶 15 990

4 多正处理剂214T 2 桶 15 30

5 804清洁剂 5 桶 15 75

6 无型号处理剂 1 桶 15 15

7 XC-794AH处理剂 1 桶 15 15

8 高富力树脂 210 桶 15 3150

9 南光树脂 160 桶 15 2400

10 蓝光天星树脂 656 桶 15 9840

11 793橡胶处理剂 10 桶 15 150

12 硫化剂 2 箱 16 32

13 华屹树脂668 68 桶 15 1020

14 华屹树脂999 157 桶 15 2355

15 华屹树脂88VH 34 桶 15 510

16 804清洁剂 6 桶 15 90

17 706S（TPR双组份）处理剂 9 桶 12 108

18 406万能胶 8 桶 10 80

19 108胶水 19 桶 10 190

20 Y3-P012 PU/PVC处理剂 9 桶 14 126

21 HS-N601尼龙网布处理剂601 16 桶 14 224

22 792A PU/PVC处理剂 16 桶 14 224

23 一哥树脂728E EVA处理剂 3 桶 14 42

24 311PF PU/PVC处理剂 2 桶 14 28

25 富贵绒处理剂107 7 桶 14 98

26 007 PVC处理剂 6 桶 14 84

27 922TPR处理剂 28 桶 14 392

28 一哥树脂724N（1）尼龙处理剂 16 桶 14 224

29 E501加强型EVA处理剂501 20 桶 14 280

30 Y-310柔和清洁剂 52 桶 10 520

31 XJ726白色尼龙处理剂 12 桶 1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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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804清洁剂 58 桶 14 812

33 一哥树脂688PU胶 101 桶 15 1515

存放地

点：温岭

市南洋漆

业有限公

司厂区

34 一哥树脂285AA接枝胶 30 桶 13 390

35 喜力树脂88H PU胶 59 桶 15 885

36 喜力树脂999H PU胶 10 桶 15 150

37 81S水胶 5 桶 14 70

38 弘明树脂脱染剂 10 桶 15 150

39 霸力树脂BL999H PU胶 5 桶 15 75

40 008P（1）PU处理剂 1 桶 14 14

41 HS-UV139-1通用照射剂139-1 1 桶 14 14

42 HN792A PU/PVC处理剂 1 桶 14 14

43 不明溶剂 32 桶 25 800

44 不明溶剂 1 桶 116 116

45 不明溶剂 1 桶 143 143

46 网布清洁剂 10 箱 20 200

47 XJ725 TPR加粉处理剂 27 箱 12 324

48 TR-99处理剂 19 箱 12 228

49 水性固化剂 7 箱 16 112

50 HUDE硬化剂 2 箱 16 32

51 固色剂 1 箱 20 20

52 RFE固化剂 1 箱 16 16

53 RN1固化剂 2 箱 16 32

54 渗透剂 3 箱 15 45

55 不明溶剂 1 箱 20 20

56 耐黄变固化剂 1 箱 15 15

57 强力渗透剂 1 箱 16 16

58 901AB橡胶处理剂 1 箱 12 12

59 飞织定制漆 1 箱 20 20

60 混合溶剂 49 瓶 0.8 39.2

61 霸力黑牛HN793（3）橡胶处理剂 3 箱 12 36

62 白色硫化剂 1 箱 20 20

63 旭川树脂 114 桶 15 1710

64 旭川XC-793K表面处理剂 3 箱 13.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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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03粉胶 33 桶 15 495

66 406万能胶 14 桶 15 210

存放地

点：温岭

市南洋漆

业有限公

司厂区

67 霸力超级黏胶 73 桶 15 1095

68 霸力黑牛 2 桶 15 30

69 亿全树脂 5 桶 15 75

70 常青树树脂 1 桶 15 15

71 合围树脂 2 桶 15 30

72 合锦树脂 1 桶 15 15

73 处理剂 71 桶 15 1065

74 黄桶胶水 27 桶 12 324

75 南光树脂 81 桶 15 1215

76 黑牛霸力树脂 19 桶 14 266

77 照射剂 7 桶 15 105

注：标的物整体转让，因标的物存在特殊性，易挥发，附件所示重量仅供参

考，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不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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